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選務工作檢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1年 1 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會地下室會議廳。 

主 持 人：楊主任委員松根            記 錄：許丕哲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略）。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本會選務工作報告： 

第一組： 

一、本次選舉適逢 100年跨 101年度預算，因此經費核銷上

有些倉促，造成各選務作業中心作業上之困擾；但也感

謝各位的全力配合，完成此項不可能的任務。 

二、下次選舉應該是在 103 年 10 月份 5 合 1 選舉，這次選

舉結束遮屏及票匭請妥善維護及保管，以備下次選舉使

用。 

第二組：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



名冊編造及投票通知單印製，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均於中

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作業時間內完成工作，投票結束當

日一一回報本組無突發狀況發生任務圓滿完成。 

第三組： 

一、選舉公報： 

依據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所訂時程，本次選舉選舉

公報應於 101 年 1 月 2 日前編印完成，並於投票日二日

前（101 年 1 月 11 日）送達選舉區內各家戶，且分別

張貼適當地點。 

本次得標廠商未依既定時程完成作業，延遲至 101

年 1 月 6 日送達各鄉鎮市公所，且部份公報印刷品質欠

佳，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公報與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公報

摺疊正反面錯誤情形，於 1月 8日已分送各鄉鎮市公所

請村里幹事協助發送，1 月 10 日花蓮市戶政事務所來

電，指花蓮市公所民主里第 5鄰投票通知單全數遺失，

已請戶所補製 38份投票通知單交公所儘速補發送。 

二、選舉宣傳： 

本次選舉經費有限，本組辦理此次選務作業之宣導

工作經費只編列 20,000 元，故有關政令宣導、投票正

確圈選方式或反賄選宣傳，只得以新聞稿或函請媒體免



費刊登播報之方式辦理。 

三、呼籲投票： 

為呼籲選舉踴躍投票，於投票當日，由本會商請本

地媒體以報紙、有線電視跑馬燈及廣播電台強力放送等

方式辦理。 

四、公辦政見發表： 

此次選舉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採電視錄影後委

託本地有線電視台播放，由洄瀾電視台得標，錄製以及

後製成品送有線電視台播放作業過程中，均能如期播

放。 

五、本組所承辦之選舉業務為選舉公報及公辦電視政見發表

會雖不是整個選舉過程中最重要但卻是最吃重的工作，

有折衝、妥協及擔心害怕經驗，深感本組成員日以繼夜

的一遍又一遍的校對，務求完美的將結果呈現所承受壓

力之大，希望爾後接辦同仁，充分準備保持眼力及體力

在最佳狀態，在此，本會要特別感謝各鄉鎮市工作同仁

配合及幫忙。 

第四組： 

一、本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競選廣告物之設置，有賴本會監

察小組委員暨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於競選活動期前之



協助勸止，並無明顯違法設置之情況，再次感謝各位工

作人員之全力配合。 

二、各鄉鎮市公所就競選活動期間，陳報縣政府公告之懸掛

或豎立競選廣告物地點，有部分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無法逕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例如：「花蓮市之全市路樹」、「各

鄉鎮市投開票所 30公尺內禁止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

因欠缺法規依據，花蓮縣政府之公告已將前者刪除，將

後者修正為「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之道路禁止懸掛或豎

立競選廣告物」下次選舉時，請各鄉鎮市公所陳報懸掛

或豎立競選廣告物地點時，特別留意。 

三、投票日仍有三起（第 212、136 及 99投開票所）選舉人

攜帶手機進入投開票所之違法情事，其中兩起選舉人稱

其不知自己有帯手機，往後投開票所門口之工作人員除

了告知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開

票所外，仍請提醒其檢查是否攜帶手機，避免民眾誤觸

法令。 

四、本次選舉投票日投開票所違法狀況之處理，仍有部分選

務作業中心未通報本會，且觸犯刑事處罰之規定主任管



理員或主任監察員亦未及時請警方製作筆錄，請選務作

業中心確實檢討改進。 

五、有關民眾於投票日當天以手機簡訊方式拉票行為，已涉

及違法應嚴加禁止，請協助加強宣導週知。 

參、鄉鎮市選務工作檢討： 

一、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一）現行法規檢討：無。 

（二）選務工作檢討： 

１、優點： 

（1）本市選務中心依任務編組，無論是人員組、

物品組、場地組皆相當認真負責，彼此配合

度良好，使選務工作推展順利，圓滿達成。 

（2）本市選務中心執行祕書及承辦人擔任溝通平

臺，彙整各項問題向縣選舉委員會反映處

理。 

２、缺點：本次選務各項作業、資料呈報多數均能掌

握時效，惟本所內部請示作業繁複，部分資料繳

交略有延遲。 

３、結論：本市選務中心盡心盡力，仍給予高度肯定。 



二、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一）現行法規檢討：無。 

（二）選務工作檢討： 

１、優點：均按工作期程規定事項辦理每一階段選務

作業事宜，尚無發生重大疏漏或缺失事件，如期

完成各項工作。 

２、缺點： 

（1）上級規劃整體選務作業未臻週延完善，有些

工作項目內容未能以公文書一次轉達到公

所，致事後再以電話通知某項工作尚有經費

可以支用，造成機關內部簽核作業困擾。(例

如:選舉人名冊公開閱覽經費於公告即將結

束才通知可支用及管理人員增額人 數於講

習前一日才轉知等…) 

（2）就本鄉本次選務工作所分配各項經費較以往

選舉短少甚多，致使執行過程中，有些科目

支用經費尚需縮水節省支用甚或以鄉預備

金籌措造成實體採購品質下降及行政作業

困擾情事。(例如:由於經費有限，選舉前一



日點票及當日中、晚餐便當僅使用 70 元/個

採購，另工作同仁加班僅能以擇日補休方式，

無法另予給付加班費) 

（3）本次選委會採購給各鄉鎮投開票所使用之物

品中有一項記票用之 SKB牌記票筆，其品質

不佳，本鄉開票當日各處開票所反映該支筆

拆封記票不到幾分鐘即發生無水情事，造成

困擾，另分發給各鄉鎮裝放各種選舉票之紙

箱數量不足且因為紙箱太小無法裝放政黨

票事宜，建議日後採購物品要留意品牌及裝

票用紙箱規格大小、數量均應一併考量週延，

避免當日造成困擾情事。 

３、結論：本鄉辦理本次選務工作各單位之間配合事

項，在連繫協調上順暢良好，尚無發生重大缺失

或違紀事件並依限完成交付任務，整體而言堪稱

順利圓滿。 

肆、討論提案： 

案 號 一：        提案單位：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案  由：為因應 103 年五合一選舉，建議貴 會多舉辦主



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培訓講習，並將培訓對象

除鄉鎮公所外，擴大至縣政府及各學校公務人

員。 

說  明：本市選務中心辦理此次選舉，面臨主任管理員及

主任監察員選任之問題，尤以舊有人選退休之情

況最為嚴重，可以預見 103年五合一又勢必面臨

同樣的問題。 

辦  法：玆建議因應方案如下： 

一、建請貴會於 103 年五合一前多舉辦幾場主任管理

員、主任監察員講習，並將講習對象擴大至縣政

府及學校以培訓新人。 

二、建議修改選罷法有關於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

需由現任公務人員擔任之規定。 

審查意見： 

一、同意 103年五合一選舉前，增加投開票所主任管

理員、主任監察員訓儲講習場次，講習對象仍請

鄉（鎮、市）公所依實際需求遴派。 

二、投開票所是最基層的選務單位，主任管理員綜理

投開票事務，主任監察員負責監察事務，一切工



作應依法令嚴格執行，因此仍需由現任公務人員

擔任。 

議  決：訓儲講習日期提前舉行，餘照審查意見通過。 

 

案 號 二：        提案單位：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案  由：建議取消快遞員送回投開票所報告表作業。 

說  明：現行投開票所作業方式於開票計票作業結束後，

先行派一名管理員將投開票所報告表送回計票

中心，然計票中心收到快遞擲回之投開票所報告

表後，因 key-in 至計票系統後，修改需層層申請

費時費力，多數鄉鎮計票中心選擇不做任何處置，

快遞之功能無法彰顯，徒增人力之浪費。 

辦  法：取消投開票所快遞作業。 

審查意見：投開票所報告表係投開票結束後，由主任管理員

會同主任監察員依據開票結果確認數字填報，一

式 3 份，1 份快遞送回計票中心，1 份張貼投開

票所門首，1 份投開票所場地整理完畢後帶回計

票中心。為滿足候選人及選民的需求，將選舉結

果於最短時間內正確揭曉，快遞送回報告表不宜



取消，計票中心應依規定立即 key-in 計票系統。 

 

議  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案 號 三：        提案單位：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案  由：建議貴會編列選舉代收代辦經費時，需依各鄉鎮

所轄投開票所數量編列，以符合同工同酬。 

說  明：本市選務中心所轄投開票所共 78所為全縣之最，

無論是在辦理講習工作、公告閱覽、整理投開票

所物品、提領選票固票輪值工作上，所需人力物

力皆勝過其他鄉鎮，然其人員加班費用、公告閱

覽費用等業務費用卻與其他鄉鎮市相同，造成選

務中心作業上之困擾。 

辦  法：建議貴會修訂經費編列標準。 

審查意見：建議中央選舉委員會修訂經費編列標準。 

議  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案 號 四：        提案單位：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案  由：為因應日後五合一選舉工作,有關充實各地方投票

所工作人員遴選乙節，建請上級改採行政命令強



制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學校等單位務必提供一定

比例人數協助支援各鄉鎮公所選務中心遴派職

務,以解決選務人力不足情事。 

說  明： 

一、本鄉近年來人口一直是正成長趨勢,有投票選舉權人數近

6 萬 5 千人，每次選舉應遴派至投票所工作人員需求數

甚多(約670人)，由於近年來每逢配合辦理選務工作時，

本所出具公文函請各機關學校協助指派人員擔任主任

管理員或管理員時，彼等皆以無人有意願參加為由回覆，

致使本所在安排分配各投票所工作人員時產生甚大困

擾。 

二、依現行法令規定擔任各投開票所管理員尚需具有公務人

員身份者至少應為該投票所總人數 1/2，基此，本鄉每

次辦理選舉必須函請各級政府所屬機關支援，惟參與單

位皆不踴躍，致使本鄉每次選舉皆苦無人力可資分配運

用，(尚需透過各種關係尋找人選)，另就本次選舉原有

意願參與者並已參加過講習者，直至投票日前期間不乏

有些人士竟以身體狀況不佳或家中臨時有變故等理由

婉拒無法擔任該項「管理員」職務，以致本鄉預備員還



未到選舉當天即已折損 1/2以上人力(派出遞補)，造成整

體選務行政作業及調度上困擾情事。 

三、綜上所述，日後選舉政策如改採五合一選舉，選務工作

人力需求勢必倍增，倘中央政府仍無修訂「強制法令」

等配套措施，屆時本鄉在執行面上確有窒礙難行之處，

否則就不要規定各投票所管理員一定要具 1/2 以上公務

員身分，建請參採。 

辦  法：建請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第 2 項、59 條第 2 項

規定：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管

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選舉委員會得洽請各

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派之，受洽請之政府機

關、公立學校及受遴派之政府機關職員、學校教職員，

均不得拒絕。 

二、前項規定已具有強制性，日後各公所如遇有前項困難可

先向本會反映，由本會向貴轄機關、學校洽請遴派投開

票所工作人員。 

議  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案 號 五：        提案單位：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案  由：建請改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作地投票作業，因

疏失造成少數工作人員遺漏情事。 

說  明：本次本鄉選務工作，有關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

作地投票作業，本鄉尚有少數工作人員遺漏，究

其原因為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填寫戶籍錯誤，及電

腦系統判讀漏失，為改進上述二項缺失，期盼能

於選務作業工作期程中，製作工作地投票日前

3-5 天，請戶政單位事先審核各鄉鎮市選務作業

中心，提供之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戶籍地址是否

正確無誤，再由選務作業中心來製作工作第投票

名冊，以期減少工作人員於投票當日時，無法變

更之情形發生。 

辦  法：建請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 

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填寫戶籍地址是否有誤，並不影響選

務電腦系統判讀；日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如由甲公所

轉移至乙公所，請先相互接洽，甲公所先刪除選務系統

工作人員資料，乙公所再建置電腦資料，如此就不會有



資料漏失之情況發生。 

二、工作地投票名冊是否請戶政單位事先審核案，提會議與

各戶政事務所協商。 

議  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案 號 六：        提案單位：花蓮縣卓溪鄉公所 

案  由：有關政黨推薦監察員投（開）票日未到場執行職

務，影響選務作業中心之運作，建請縣選委會爾

後要求有不良紀錄之政黨，審慎推薦監察員。  

說  明：某政黨推薦監察員責任心欠佳，本鄉有三員同政

黨推薦之監察員投（開）票日未到場執行職務，

緊急連絡上卻以無關緊要之態度回應，雖調派預

備員遞補，已影響選務作業中心之運作，建請縣

選委會爾後要求有不良紀錄之政黨，審慎推薦監

察員。 

辦  法：建請採納辦理。 

審查意見：請惠將名單提報本會，俾憑據以行文敦促該政黨

改善。 

議  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本次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

本縣在各位同仁合作齊心努力下，能圓滿完成選務目標，

非常感謝所有參與選務工作同仁之辛勞付出，針對本次

檢討會所檢討之相關選務缺失，希望全體同仁今後在執

行選務工作上，都能留心改進與瞭解，謝謝大家百忙中

撥冗出席本次檢討會。 

柒、散會：同日上午 12時 10分。 


